附件2

 连南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领导岁末年初

安全生产检查督查工作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切实加强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安委办明电〔2016〕13号）、《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江西丰城发电厂“11·24”冷却塔施工平台坍塌特别重大事故的通报》(安委办明电〔2016〕15号)文件精神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市主要领导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抓紧抓好我县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

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责任要求，形成安全生产工作齐抓共管的局面，确保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二、县政府领导分工和检查督查牵头部门

1.唐金文：县长，主持县政府全面工作。直管审计、机构编制工作。（由县经济发展促进局牵头）
2.张春荣：副县长,负责越秀－连南对口帮扶、招商引资、电子商务工作。（由县对口帮扶工作领导小组牵头）
3.钟志文：常务副县长,协助县长主持政府日常工作，分管交通、公路、国土资源、环保、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管理、人民防空、房管、市政、供水、环卫、城乡清洁、征地拆迁、土地储备、安全生产。（由县住建局牵头）
4.潘康凯：副县长,协助分管审计工作，分管财政、发改、统计、物价、粮食、国有资产、工业、经济信息、税务、金融、保险、电力、通信、代建、公共资源交易、工业园区、板洞水电、烟草工作。（由县经济发展促进局牵头）

5.黄桂棠：副县长兼任公安局长,分管公安、消防、武警、人民武装、监察、司法、法制、综治维稳、政府应急工作。（由县公安局牵头）
6.李一贵：副县长,分管农业、科技、知识产权、水利、三防、林业、民政、扶贫、信访、移民、板洞水库食水工程、供销、气象、地震、残联、山林纠纷调处、连南板洞自然保护区、连南大鲵自然保护区工作。（由县科农局牵头）
7.刘志刚：副县长,分管政府机关、旅游、外事、侨务、对台、档案、地方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社保基金管理、工商、质监、食品药品监督、行政服务、打私、打假工作。（由县人社局牵头）

8.沈碧霞：副县长,分管教育、文化、卫生、计生、体育、版权、民族宗教、博物馆、广播电视、保密、妇女、儿童、爱卫、红十字会工作。根据县委班子成员分工安排，沈碧霞同志请假期间，由周冬梅同志代管。（由县教育局牵头）
三、工作要求

1.牵头部门要立即向县政府分管领导请示，召集县政府领导分管各部门负责人召开安全生产碰头会议，研判县政府分管部门和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形势。

2.牵头部门要集中梳理出县政府领导分管领域易发安全生产事故的企业和场所，根据县政府领导的时间安排，拟定县政府领导安全生产检查督查行程方案，邀请有关专家，陪同县政府领导开展安全生产检查督查。

3.县政府领导安全生产检查督查行程方案和检查督查工作总结，由牵头部门在2017年2月22日上午前报县安委办（联系人：罗文坚，联系电话、传真：8661804，电子邮箱：fgg108@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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